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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增及更新公务用车100%“新能源”

 10月16日，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
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各部门推进公共领域新
能源汽车应用的职责。

 《通知》提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新增和更新的公务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等车辆（特殊地理环境、特殊用途除外
）100%使用新能源汽车。加快公交、出租、邮政、物流、市政、环卫、园林、驾考等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

 以下为原文

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关于加快推进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工作的通知

各市汽车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安局、财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交通运输局、文化和
旅游局、应急局、国资委、市场监管局、机关事务管理局、邮政管理局：

 为加快推进我省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进一步优化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市场环境，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快公共领域汽车新能源化

 强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新能源汽车配备刚性约束。加快公交、出租、邮政、物流、市政、环卫、园林
、驾考等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

 1.公务用车。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新增和更新的公务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等车辆（特殊地理环境、特殊用途除外）
100%使用新能源汽车。（责任单位：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新增和更新公务用车，鼓
励优先购置新能源汽车。（责任单位：各市国资委）

 2.公共出行用车。鼓励相关客运企业使用新能源汽车。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车辆原则上采用新能源汽车（
应急车辆除外），对具备条件的公交班线进行新能源化改造，逐步实现公交班线新能源化全覆盖（应急车辆除外）。
鼓励出租车实际出资方将燃油（燃气）车辆提前置换为新能源汽车。（责任单位：各市交通运输局）

 3.内部作业车辆。鼓励港口、机场、铁路货场等新增和更新作业车辆采用新能源汽车。（各市汽车办、发展改革委
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4.环卫车辆。积极推进新能源智能清扫车、保洁车等应用，新增和更新环卫车辆原则上采用新能源汽车，优先使用
新能源智能清扫车等。（责任单位：各市汽车办、城市管理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

 5.城市配送车辆。引导邮政、快递、物流行业配送车辆逐步更新为新能源汽车，全省邮政、快递企业更新机动车辆
新能源汽车占比不得低于80%。支持氢燃料电池城市配送车辆推广应用。（各市邮政管理局、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局等按职责分工）

 6.短驳重卡。鼓励运输企业将大宗货物短驳重卡以及为产业园区和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且运输半径在100公里以内的
重型卡车，更新为充换电新能源汽车或氢燃料电池车。（责任单位：各市汽车办、交通运输局）

 7.渣土车。在中心城区先行开展新能源渣土车推广试点工作，政府投资项目带头使用新能源渣土车，引导企业新增
和更新新能源渣土车。（责任单位：各市汽车办、城市管理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

 8.旅游景区用车。加快推进全省旅游景区新增和更新车辆采用新能源汽车，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用车逐步替换为新
能源汽车。（责任单位：各市文化和旅游局、交通运输局）

 9.园林绿化用车。加快推进园林绿化领域新能源苗木运输车、绿化喷洒车等应用。园林绿化领域新增和更新车辆原
则上采用新能源汽车。（责任单位：各市汽车办、城市管理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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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驾考用车。各市积极推进汽车类考场考试用车使用新能源汽车，鼓励新增和更新的C2、C5型驾考车采用新能源
汽车。（责任单位：各市公安局）

 11.混凝土搅拌车。鼓励城市城区先行开展新能源预拌混凝土搅拌车推广试点工作，政府投资项目优先使用新能源
预拌混凝土搅拌车，引导企业新增和更新新能源预拌混凝土搅拌车。（责任单位：各市汽车办、经济和信息化局、住
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

 二、推进公共领域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公交、出租、邮政、物流、市政、环卫、园林、驾考等公共领域充换电基础设施和停
放场所设施建设，构建“站随车布”充换电服务体系。加大配套电力设施用地保障力度，加快公用电力廊道建设，确
保充换电基础设施及时接入。（各市汽车办、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局、住房城乡建设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优化公共领域车型供给和销售模式

 开展公共领域供需对接，鼓励整车企业针对共性技术问题改进车型，优化丰富经济实用新能源车型供给。支持市场
主体组建新能源客货运租赁公司，积极探索城市配送车辆、渣土车、短驳重卡等融资租赁、以租代售多种销售模式，
丰富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市场供给，降低消费者购车门槛。（各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局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

 四、开展公共领域氢能示范应用

 加快氢能公交车、冷链物流车等示范项目建设，推进燃料电池在环卫车、公交、市政用车、重卡、氢能船舶、景交
用车等领域的示范应用。鼓励发展基础较好的市牵头组织申报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加快推进加氢站布局建
设，探索“油气电氢”综合能源站、“制氢—加氢”一体化示范站建设。（各市汽车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
和信息化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应急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开展公共领域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

 鼓励相关单位采购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快递、环卫、公交、巡检、售卖等专用作业车辆，提升运营管理效率。加快
车路协同先进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探索，积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商业运营，逐步扩大智能网联
汽车应用规模。加强融合通信、环境感知、边缘计算等车路协同前沿技术研发，在通信、大数据、交通、城建等基础
设施规划和建设中加强相关技术和产品应用，有序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化、网联化升级，满足车联网应用需求。（责任
单位：各市汽车办、交通运输局、经济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公安局）

 六、降低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和运营成本

 落实延续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对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到2030年前，对实行两部制
电价的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鼓励各市对充换电基础设施场地租金实行阶段性减免，针对公
共领域一定规模以上运营企业，依据其新购置、新租赁新能源汽车年度实际碳减排情况、行驶里程给予减排奖励、运
营补贴、通行路权等资金、政策支持。（责任单位：各市汽车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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